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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
教学工作会议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教学工作会议，确保各项教学工作有序推进， 

有效落实教学任务，根据《重庆商务职业学院章程》制定本制度。 

 

第二章  教学工作委员会会议 

第二条  学校每学期召开一次教学工作委员会会议， 由委

员 会办公室发出会议动议， 讨论学校重大教学工作事项 ， 也可

视需 要临时召集召开会议。 

第三条  参会人员为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全体委员，由委

员 会办公室主任负责主持会议。会议议程按照学校《教学工作

委员 会章程》执行。 

 

第三章  教学工作例会 

第四条  学校教学工作例会每月召开一次， 为每月第二周

周 五上午（特殊情况顺延一周）。 

第五条  例会由学校分管校长主持，参会人员为教务处处长、 

副处长 ， 质量管理处处长 ，实习实训管理中心主任， 二级学院院

长、教学副院长 ，专项议题涉及部门负责人。 



 
 

- 2 - 

 

第六条  例会议题包括： 

1.党和国家、省（市）教育教学政策方针学习，党风廉政主

题教育； 

              2.学校近期重点教学工作任务布置； 

3.专项议题。 

第七条  例会议题采取确定与征集的形式。由分管校长、

教 务处负责人根据当前教学工作重点确定例会主题， 同时各二级

学院及相 关部门可结合本部门工作重点提出参会议题。征集议

题于例 会当周周三前提交汇总。 

第八条  例会后发布教学工作例会纪要， 用于全面指导学

校 教学工作开展实施。 

 

第四章  教学过程中的会议 

第九条  教学秘书会：由教务处视情况组织召开， 参会人

员 为二级学院教务办公室、教务处相关科室人员。 

第十条  教学准备会：每学期开学前， 由各二级学院或教研 

室组织召开，进行教学准备工作布置和落实。 

第十一条  教学研讨会：每周由二级学院或教研室组织召开，

研讨教学教改，提升教学质量。 

第十二条  教学座谈会：二级学院每学期至少组织召开一

次 教师座谈会、学生座谈会， 及时了解教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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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 结经验。 

第十三条  教学总结会：每学期教学任务结束后， 由二级

学 院或教研室组织召开。重点总结教学任务落实情况， 对教学

质量 和考试质量进行分析，布置下一学期教学任务。 

第十四条  实习实训工作协调会：每月召开一次，由实习

实训管理中心组织，各二级学院实训教研室主任（或教务办）

参加。 

 

第五章 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工作会 

第十五条  学校于每年 4 月召开当年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
制 （修） 订工作会， 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（修） 订原则意

见， 指导当年招生专业做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。 

第十六条  各二级学院负责指导专业，做好专业调研与论

证， 科学规划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和课程体系，加强质量审

核。 

第十七条  参会人员为学校分管校长，教务处处长、副处长， 

二级学院院长、教学副院长， 各专业带头人、教研室主任、骨干

教师，行业 、企业人员等。 

 

第六章  学年教学总结会 

第十八条  学校每年 12 月召开教学工作总结会，由分管校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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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，教务处、质量管理处、实习实训中心、二级学院负责人

参会。 

第十九条  会议内容为教务处和二级学院分别报告总结

当年 度教学工作、下一年度教学工作要点。 

 

第七章  专业绩效评价论证会 

第二十条  学校每 3 年召开一次专业绩效评价论证会。评价

对象为招生满 3 年、首届学生已毕业的全部专业。 

第二十一条  专业绩效评价论证由质量管理处负责组织， 

按照学校制订的专业绩效评价指标进行。评价结果用于学校专业

设置布局、 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等。 

 

第八章  各种教学工作专题会 

第二十二条  与教学工作密切相关的专题会包括拟招生

专业 论证会、教学质量专题会、教学类成果审议会、重大项目

推进会 等。 

第二十三条  各种教学工作专题会既可视需要单独召开， 

也 可以在教学例会中以专题议题形式召开。 

 

第九章  附则 

第二十四条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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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学校《教学工作例会制度（试行）》（规章制度汇编第三版）同时

废止。 


